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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裁罰性與管制性不利處分之區辨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4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 
【實務選擇題】 

 

甲為貼補家用維持生活，雖無申請汽車運輸業之營業許可，但仍計畫利用下班

後空閒駕車載客賺取生活費用。為取得更多客源，甲乃加入一網路平台會員，

為其平台會員提供載客服務，其酬勞由網路平台支付，並未與乘客收取費用。

日後甲於105年遭查獲其非法營業，並經主管機關依公路法第77條規定，因甲未

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故吊銷汽車之牌照，並對甲處以罰鍰。甲不服

提出行政爭訟，認為其僅為單純出借車輛，並未營業，且該裁罰也沒有衡量甲

是否具有故意過失，應為違法之行政罰，應予以撤銷。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吊扣或吊銷之車輛牌照之立法目的，在於督促車輛所有人善盡監督義務，遏

止違規行為發生，故具備裁罰性行政處分，惟為加強管制效果，不必考量行

為人之故意過失。 
(B) 其立法意旨係為使該車輛無法再繼續供作違規使用，並利於主管機關執行健

全公路營運制度之目的，故其性質應認屬管制性行政處分，不必考量行為人

之故意過失，也不以自己所有為必要。 
(C) 該吊銷汽車使用執照之裁處時效，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而為5年。 
(D) 該吊銷汽車使用執照之裁處時效，應適用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而為3

年。 
答案：B 
 

 

【裁判要旨】 

106年1月4日修正公布前公路法第77條第2項後段「……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

照並得吊扣2個月至6個月，或吊銷之」規定，依其73年1月23日增訂時「至於未經

申請核准而經營公路經營業、汽車運輸業……除處以罰鍰並勒令停業外，並增訂

吊扣非法營業之汽車牌照或吊銷汽車牌照之規定，以利執行」及106年1月4日修正

時「……為達到遏止非法之效果，復提高吊扣非法營業車輛牌照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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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法理由，參諸條文內容亦未以所吊扣或吊銷之車輛牌照為同條項前段之違規

行為人所有者為限。考其意旨當係基於「使該車輛無法再繼續供作違規使用」並

利於主管機關執行健全公路營運制度之目的，賦與主管機關得為吊扣或吊銷車輛

牌照之處分，故其性質應認屬管制性行政處分。 

【學說速覽】 
行政罰法第2條規定之「其他種類之行政罰」，態樣雖已列舉，然其概念仍屬

模糊，究竟何謂裁罰性不利處分、應如何判斷，學說間也多有爭論，而本題中

「吊扣或吊銷之車輛牌照」，亦屬同樣之爭論。 
一、學說提出之裁罰性判準 

（一） 有從行政罰法第2條立法理由觀察，認為「命除去違法狀態」或「停止違法行

為」者並不具裁罰性，故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又「撤銷或廢止行政處分」

是否具裁罰性，因視廢止或撤銷「原因」及「適用法規」來判斷，不可一概

論具有裁罰性；又保全措施因僅欲將來執行順利，故不具裁罰性。 
（二） 有學者提出「三層次思考」：第一層次為「判斷是否有行政法上義務之違

反」；第二層次為「是否具裁罰性之認定」；第三層次則為「懲戒罰或秩序

罰之界分」。亦有論者認為，受處分之行為須「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且

該義務行為與不利處分間應有「義務違反之因果關係」；最後義務行為與不

利處分關聯性在「時間上有緊密性」，始具有裁罰性，若時間過早會有「保

全」或「預防」之功能，過晚則有「執行」之屬性，均不屬裁罰性之特徵。 
（三） 亦有論者認為，應先探詢法規範「客觀之立法意旨」中有無「裁罰之意義」

存在；再來判斷是否具有「非難性」，倘若為不具裁罰性之不利處分，其目

的為「積極」且「直接」排除或預防法秩序所面臨之侵擾，然行政罰則係對

過去行為之「非難」，以制裁之方式所為的一種「消極」且「間接」的警惕

手段，二者明顯不同；最後除非「基於歷史或文義解釋可明確判斷具有制

裁、非難行為人之目的」，始為裁罰性不利處分，否則「應優先推定為非裁

罰性不利處分」，以符合國家憲法上之國家保護義務，積極確保人民不受第

三人之不法侵害之意旨，積極維護法秩序之完整性。 
二、實務見解：最高行政法院106年4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一） 裁罰性說認為，(1)吊扣汽車牌照之性質依司法院釋字第418號解釋意旨為裁

罰性行政處分；(2)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吊扣或吊銷之車輛牌照不以行

為人所有者或汽車所有人自己違規為限，只須該車輛確係供非法營業即可。

立法目的在於汽車所有人對其所有車輛具有支配管領之權限，對於他人借用

車輛之用途、使用方式自負有監督義務，該規定乃督促車輛所有人善盡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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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遏止違規行為發生；(3)該併罰規定立法意旨在於擴大處罰對象，並未

排除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不予處罰。」之適用，是汽車所有人仍應對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違

反監督義務行為，具有故意或過失，始應受罰。 
（二） 管制性說認為，公路法第77條第2項後段關於吊扣（銷）車輛牌照部分，並未

以所吊扣或吊銷之車輛牌照為同條項前段之違規行為人所有者為限。考其立

法意旨，當係基於行政管制之目的，以法律賦與主管機關得為吊扣或吊銷車

輛牌照之處分，使該車輛無法再繼續供做違規使用，是公路主管機關自得依

上開規定對實際供非法營業之車輛車主作成吊扣或吊銷車輛牌照之處分，並

不以所吊扣或吊銷之車輛牌照為違規行為人所有者為限。 
三、小結 

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4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結果，該行為為管制性行

政處分，又管制性行政處分之裁罰時效，依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6月份第1次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應「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而為3年，故答案為

B。 

【關鍵字】 

裁罰性不利處分、管制性不利處分、裁罰性、行政罰法 

【相關法條】 

行政罰法第2條、第7條、第21條、第22條、第27條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4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司法院釋字第418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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